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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

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-期中稽核 

出具稽核

報告日 
114 年 9 月 19 日 

校長核准

日 
114 年 10 月 03 日 

稽核期間 114 年 9 月 17 日 

稽核人員 黃道心、蔣哲學、林順堂、黃素玫、林樹民、陳振山 

 

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1.經費

執行

分配

比例

－相

關比

例計

算不

含自

籌款

金額 

1.1 學校自籌款(配

合款)占總獎勵

補助款比例應

≧10% 

經查核 114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

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 6,核算自

籌款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

22.76%(11,000,000/48,319,800)

高於規定的 10%，符合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2 資本門占總獎

勵補助款比例

應介於 50~55% 

經查核 114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

修正支用計畫書，資本門佔總

獎勵補助款比例為

50.00%(24,159,900/48,319,800)

符合規定的 50%-55%範圍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3 經常門占總獎

勵補助款比例

應介於 45~50% 

經查核 114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

修正支用計畫書，經常門佔總

獎勵補助款比例為

50.00%(24,159,900/48,319,800)

符合規定的 50%-55%範圍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4 不得支用獎勵

補助款於興建

校舍工程建

築、建築貸款

利息補助 

未支用 

 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1.5 若支用於重大

天然災害及不

可抗力因素所

致需修繕之校

舍工程，應於

支用計畫敘明

理由並報部核

准 

未支用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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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1.6 教學及研究等

設備占資本門

比例應≧60% 

新修訂之辦法，本項比例規定

已刪除 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1.7 圖書館自動化

及圖書期刊、

教學媒體等設

備占資本門比

例應≧10% 

新修訂之辦法，本項比例規定

已刪除 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1.8 學輔相關設備

占資本門比例

應≧2% 

經查學輔相關設備佔資本門比

例為

3.68%(888,519/24,159,900)，符

合應≧2%的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9 改善教學及師

資結構等項目

占經常門比例

應≧60% 

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佔

經常門比例為

70.73%(17,088,939/24,159,900)

符合應≧60%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10 行政人員業務

研習及進修

占經常門比

例應≦5% 

經核算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

修佔經常門比例為

0.24%(57,700/24,159,900)符合

應≦5%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11 學輔相關工作

經費占經常

門比例應≧

2% 

經核算學輔相關工作經費佔經

常門比例為

3.52%(850,000/24,159,900)，符

合應≧2%的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12 外聘社團指導

教師鐘點費

占經常門學

輔相關工作

經費比例應

≦25% 

經核算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

費佔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

比例為

23%(195,500/850,000)，符合≦

25%的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2.經、資

門歸

類 

2.1 經、資門之劃

分應依「財物

標準分類」規

定辦理－單價

1 萬元以上且

耐用年限在 2

年以上者列作

資本支出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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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3.獎勵

補助

經費

使用

時之

申請

程序 

3.1 針對獎勵補助

經費之使用，

應明訂申請程

序相關規定 

相關獎勵補助之經費使用，均

已有相關申請程序及作業流

程，經抽查「專任教師舉辦、

參加研習(討)會補助辦法」於

114 年 2 月 14 日通過並執行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4.專責

小組

之組

成辦

法、成

員及

運作

情形 

4.1 應設置專責小

組並訂定其組

成辦法(內容包

含如：組成成

員、開議門

檻、表決門

檻、召開次

數…等) 

經查已依規定，經行政會議通

過訂定「專責小組設置辦法」，

最新修訂版於 113 年 9 月 16日

經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，並依

辦法第 1 條規定設置專責小

組，審議獎勵補助款之規畫運

用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4.2 成員應包括各

科系(含共同

科)代表 

經檢核本年度專責小組成員名

單,已依「專責小組設置辦法」

第 2 條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,包

含各科系(含共同科)代表，且簽

到單上包含身分別及所屬單

位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製訂統一格式之委員

名單、簽到單列表，

包含身份別及所屬單

位。 

 

4.3 各科系代表應

由各科系自行

推舉產生 

經抽核企管系之系務會議紀

錄，發現該系之專責小組委員

均由推舉產生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於109年3月底前明訂

各科系專責小組選任

委員之推舉辦法，俾

便各科系遵循辦理。 

 

4.4 應依學校所訂

辦法執行(如：

組成成員、開

議門檻、表決

門檻、召開次

數…等) 

經抽本年度專責小組共招開 4

次會議 ,經抽核相關會議記

錄，並對照「專責小組設置辦

法」所訂規範，發現：4 次會

議中，雖有部分推舉委員請

假，但無人 4 次會議均未出席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1. 確實要求相關業務

承辦人員依「專責小

組設置辦法」所訂規

範辦理。 

2. 業務承辦單位主動

調查選任委員無法出

席原 

因，並依調查結果據

以因應改善。 

 

5.經費
稽核
委員
會相

5.1 應設置經費稽

核委員會並訂

定其組成辦法 

不適用。 符合□ 

建議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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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關辦
法、成
員及
運作
情形
(僅適
用於專
科學校
或仍保
留經費
稽核委
員會之
學校) 

5.2 經費稽核委員

會成員不得與

專責小組重疊 

不適用。 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5.3 應依學校所訂

辦法或制度執

行 

不適用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6.專款

專帳

處理

原則 

6.1 各項獎勵補助

經費應據實核

支，並採專款

專帳管理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7.獎勵

補助

款支

出憑

證之

處理 

7.1 應依「教育部

獎補助款支出

憑證免送審配

合作業相關事

項」辦理 

經抽查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(傳

票號碼 113411789)-工程學院

辦理 2025 工程科技研討會演

講費($4,000)及工程學院辦理

2025 工程科技研討會經費

($46,000)，支出憑證均依「教

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

配合作業相關事項」辦理，列

有出具日期、支出憑證黏存

單，並具經手、主辦會計人員、

學校校長等之簽章並押日期，

並備註原報規格說明書所列優

先順序之編號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補助款發票皆載明品

名單價與總價；同時

相關承辦人員均依

「教育部獎補助款支

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

業相關事項」規定辦

理。 

 

7.2 應依「學校財

團法人及所設

私立學校會計

制度之一致規

定」會計事務

處理原則辦理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8.原支

用計

畫變

更之

處理 

8.1 獎勵補助款支

用項目、規

格、數量及細

項等改變，應

經專責小組通

過，會議紀錄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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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(包括簽到

單)、變更項目

對照表及理由

應存校備查 

9.獎勵

補助

款執

行年

度之

認定 

9.1 獎勵補助款配

合政府會計年

度(1.1~12.31)

執行，應於當

年度全數執行

完竣－完成核

銷並付款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9.2 若未執行完

畢，應於當年

度行文報部辦

理保留，並於

規定期限內執

行完成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10.相關

資料

上網

公告

情形 

10.1 獎勵補助款核

定版支用計

畫書、執行清

冊、專責小組

會議紀錄、公

開招標紀錄

及前一學年

度會計師查

核報告應公

告於學校網

站 

經查前年度核定版支用計畫、

執行清冊、專責小組會議記

錄、公開招標紀錄及 113 學年

度會議會計師查核報告等資

料，已依規定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設置「獎勵補助款資

訊專區」，集中公告歷

年獎勵補助款執行資

料，並於學校網站首

頁設置連結點。 

 

 

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1.獎勵

補助

教師

相關

辦法

制度

及辦

理情

1.1獎勵補助教師辦

法及相關制度

應予明訂(內容

包含如：申請程

序、審查程序、

審查標準、核發

金額…等) 

經查教師指導學生參加競賽內

容均包含申請程序、審查程序、

審查標準、核發金額…等，經查

烘焙學程史惠麟老師，指導學生

參加 2025 新北市技能競賽，經

費補助均依規定辦理執行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2獎勵補助教師辦經查「專任教師舉辦、參加研習 符合■ 建置網頁統一公告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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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形 法應經相關會

議審核通過

後，依學校相關

行政程序公告

周知 

(討)會補助辦法」等獎勵補助教

師均依規定制定及公告。 

建議□ 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

法。各項辦法經會議

通過後，於彙編網頁

同步更新，供查詢。 

1.3獎勵補助教師案

件之執行應符

合改善教學及

師資結構為主

之支用精神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1.4應避免集中於少

數人或特定對

象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1.5相關案件之執行

應於法有據 
經查工程學院於 114/3/28 申請

舉辦 2025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

會，申請及核准均依據教師舉辦

參加研習補助辦法內容辦理，包

括簽呈、申請表、計畫書、報價

單、照片、收據及結案報告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責成相關業務承辦單

位，擬訂「自辦研習

活動補助辦法」，並經

相關會議審核通過

後，依相關行政程序

公告周知。 

 

1.6應依學校所訂辦

法規章執行

(如：申請程序、

審查程序、審查

標準、核發金

額…等) 

經查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均依規

定辦理。 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相關業務承辦單位確

實依辦法所訂審查時

程，辦理審查作業。 

 

2.行政

人員

相關

業務

研習

及進

修活

動之

辦理 

2.1行政人員業務研

習及進修活動

相關辦法應經

行政會議通過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2.2行政人員研習及

進修案件應與

其業務相關 

經抽核圖書館林祐生先生參加

114年「圖書館科技夢想工作坊」

-智慧應用研習班，其研習內容

與其業務相關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2.3應避免集中於少

數人或特定對

象 

經查目前本年受補助之行政人

員參與研習或進修，未有集中少

數人或特定對象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2.4相關案件之執行

應於法有據 
經抽查上述 2.2 之抽查案件 2

案，其執行皆符合「行政人員在
符合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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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職進修暨研習辦法」，案件執行

皆於法有據。 

建議□ 

2.5應依學校所訂辦

法規章執行 
經抽核上述 2.2 之案共 1 案，皆

依「行政人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辦

法」相關規定執行，案件執行於

法有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3.經費

支用

項目

及標

準 

3.1不得以獎勵補助

款補助無授課

事實、領有公家

月退俸之教師

薪資 

經查本年度接受教師薪資補助

之時尚造型系梁秀芬老師符合

補助規定，具授課事實且未領有

公家月退俸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3.2接受薪資補助教

師應符合學校

專任教師基本

授課時數規定 

經查本年度接受教師薪資補助

之餐飲系陳重光老師符合基本

授課鐘點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3.3支用項目及標準

應參考「中央政

府各機關用途

別科目分類及

執行標準表」之

規定列支，且不

得用於校內人

員出席費、審查

費、工作費、主

持費、引言費、

諮詢費、訪視

費、評鑑費 

經抽查校內有關經費支用標準

相關規定，傳票編號: 113411789

工程學院辦理 2025 工程科技研

討會演講費及工程學院辦理

2025 工程科技研討會經費，補

助款均依規定辦理。 

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本案所有經費校內人

員並未支領獎勵補助

款（含自籌款）之出

席費、審查費。 

 

3.4校內自辦研習活

動應依「教育部

及所屬機關學

校辦理各類會

議講習訓練與

研討(習)會相關

管理措施及改

進方案」相關規

定辦理 

本年尚未有自辦研習活動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4.經常

門經

費規

4.1獎勵補助案件之

執行與原計畫

(核定版支用計

本年度尚未執行完畢。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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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稽核要

項 
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
稽核 

狀況 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備

註 

劃與

執行 

畫書)之差異幅

度應在合理範

圍(20%內) 

4.2獎勵補助案件之

執行應有具體

成果或報告留

校備供查考 

均符規定。 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4.3執行清冊獎勵補

助案件之填寫

應完整、正確 

本年度尚未執行完畢。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 

【第參部分】資本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稽核 

狀況 
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

畫 

備

註 

1.請採購

及財產

管理辦

法、制

度 

1.1 應參考「政府

採購法」由總

務單位負責

訂定校內請

採購規定及

作業流程 

總務處採購保管組已參考「政府採

購法」訂定「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

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產及物品採購辦

法」及「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

市科技大學財產及物品採購作業程

序」兩項辦法，並經校務會議及董

事會議通過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2 校內請採購規

定及作業流

程應經校務

會議及董事

會通過 

本校「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

科技大學財產及物品採購辦法」及

「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

大學財產及物品採購作業程序」兩

項辦法，已於 112年 07月 06日 111

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

正通過，以及 112 年 07 月 17 日第

17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3 財產管理辦法

或規章應予

明訂 

本校訂定之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

產物品管理辦法」，已於 108 年 04

月 22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1.4 財產管理辦法

應包含使用

年限及報廢

規定 

經查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產物品

管理辦法」第 9 條已明訂財產使用

年限及報廢之相關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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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參部分】資本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稽核 

狀況 
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

畫 

備

註 

2.請採購

程序及

實施 

2.1 經費稽核委員

應迴避參與

相關採購程

序(僅適用於

專科學校或

仍保留經費

稽核委員會

之學校) 

不適用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2.2 應依學校所訂

請採購規定

及作業流程

執行 

抽查案號:114-TPCU-A004 之請、採

購作業流程，由於預算未達 200 萬
元(預算金額 438,480 元)，依本校現
行「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
技大學財產及物品採購作業程序」
採購案，由主秘核定底價。本案請
購、公告、比(議)價程序、訂約、
交貨、驗收等皆符合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2.3 符合「政府採

購法」第 4 條

規範之採購

案應依「政府

採購法」相關

規定辦理 

抽查案號 :114-TPCU-A016 之採購

案，此案預算達 200 萬元以上(預算
金額 2,190,000 元)，採購案由校長
核定底價。114 年 07 月 17 日第一
次上網公開招標，114 年 07 月 29
日廠商未達法定家數流標。114 年
07 月 30 日第二次上網公開招標，
114 年 08 月 06 日廠商最低報價仍
高於核定底價，經主持人當場依法
宣布廢標。114 年 08 月 07 日第三

次上網公開招標，114 年 08 月 13
日廠商最低報價仍高於核定底價，
經主持人當場依法宣布廢標。於
114 年 08 月 14 日第四次上網公開
招標，114 年 08 月 19 日經比議價
程序以低於核定底價決標，114 年
08 月 20 日上網決標公告。本案交
貨期限為 114 年 11 月 16 日前交
貨，目前尚待廠商交貨中，所進行
之作業程序皆符合規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2.4 各項採購單價

應參照臺灣

銀行聯合採

購標準 

抽查訂單編號：A20250428000088

此案為學務處-課外組利用共同供
應契約辦理之申請案，項目為繪圖
機 1 台(Epson SC-P8530D)，本案採
購單價符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共同供應契約決標單價辦理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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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參部分】資本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稽核 

狀況 
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

畫 

備

註 

3.資本門

經費規

劃與執

行 

3.1 採購案件之執

行與原計畫

(核定版支用

計畫書)之差

異幅度應在

合理範圍

(20%內) 

本年度尚未執行完畢。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

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3.2 應優先支用於

教學儀器設

備 

經查本校均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

上。 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  

3.3 應區分獎勵補

助款及自籌

款支應項目 

於期末稽核執行。 符合□ 

建議□ 

  

4.財產管

理及使

用情形 

4.1 儀器設備應納

入電腦財產

管理系統 

經抽查學務處-課外活動組、總務處

-事務組各物件均可由電腦系統查

詢出數量、金額、使用單位、年限、

放置地點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經抽查學務處-課外

活動組、總務處-事

務組儀器設備均已

納入電腦財產管理

系統。 

 

4.2 相關資料應確

實登錄備查 

資本門設備經抽查下列各系與設

備： 

1.學務處-課外活動組 

(1)繪圖機，財產編號 3140302-02 

27。 

2.總務處-事務組 

(1) 沙發連結椅，財產編號

5010301-04 5125~5160。 

以上均符合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資本門經抽查學務

處-課外活動組、總

務處-事務組特定項

目，以上均確實登錄

備查。 

 

 

4.3 儀器設備應列

有「○○○年

度教育部獎

補助」字樣之

標籤 

學務處-課外活動組、總務處-事務

組抽查均如實貼有「114 年度教育

部專款獎、補助」字樣標籤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學務處 -課外活動

組、總務處-事務組

儀器設備已列有「○

○○年度教育部獎

補助」字樣之標籤。

  

 

4.4 儀器設備應拍

照存校備

查，照片並註

明設備名稱 

資本門設備經抽查下列各系設備： 

1.學務處-課外活動組 

  (1)繪圖機，財產編號 3140302-02 

27。 

2.總務處-事務組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資本門經抽查學務

處-課外活動組、總

務處-事務組特定項

目，以上儀器設備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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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參部分】資本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稽核 

狀況 
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

畫 

備

註 

(1) 沙發連結椅，財產編號

5010301-04 5125~5160。 

以上均符合本項拍照存校電腦資料

庫內備查，照片可視清楚並註明品

名、財產大類、規格。 

拍照存校備查，照片

並註明設備名稱。 

 

4.5 圖書、期刊及

教學媒體軟

體應加蓋「○

○○年度教

育部獎補助」

字樣之戳章 

經抽查本年度資本門獎勵補助款購

置之中西文期刊，如：「中華水電冷

凍空調」、「Money 錢」、「消費者報

導」、西文期刊「 WIRED 」、

「NATIONAL GEOGRAPHIC」、

「FORTUNE」、以及西文圖書條碼

號 E022140、E022143、E022157、

E022184 等已於內頁的目錄頁清楚

加蓋「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」字

樣之戳章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經抽查本年度資本

門獎勵補助款購置

之圖書、期刊及教學

媒體軟體均已加蓋

「114年度教育部獎

補助」字樣之戳章。 

 

4.6 應符合「一物

一號」原則 

資本門設備經抽查下列各系與設

備： 

1.學務處-課外活動組 

  (1)繪圖機，財產編號 3140302-02 

27。 

2. 總務處-事務組 

(1) 沙發連結椅，財產編號

5010301-04 5125~5160。 

以上均符合「一物一號」原則。 

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資本門經抽查學務

處-課外活動組、總

務處-事務組特定項

目，以上儀器設備均

符合「一物一號」原

則。 

 

4.7 設備購置清冊

應將大項目

之細項廠牌

規格、型號及

校產編號等

註明清楚 

資本門設備經抽查下列各系與設

備： 

1.學務處-課外活動組 

(1) 繪 圖 機 ， 財 產 編 號 

3140302-02，財產序號 27，廠

牌 Epson，型號為 SC-8530D，

規格查如財增單附件。 

2.總務處-事務組 

(1) 沙發連結椅，財產編號

5010301-04 ， 財 產 序 號

5125~5160，廠牌台南椅業，

型號為 FGT-800，規格查如財

增單附件。 

校產編號為求簡易則與財產大類編

號採相同編列方式。其餘各項細項

欄位皆詳實登入於電腦資料庫系統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資本門經抽查學務

處-課外活動組、總

務處-事務組特定項

目，以上儀器設備大

項目之細項廠牌規

格、型號及校產編號

等已註明清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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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參部分】資本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稽核 

狀況 
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

畫 

備

註 

中。 

5.財產移

轉、借

用、報

廢及遺

失處理 

5.1 應有相關規範

明訂財產之

移轉、借用、

報廢及遺失

處理 

經抽查有相關財產之移轉、借用、

報 廢 及 遺 失 處 理 已 明 訂 於

108.04.22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

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最新公布

版本的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產物

品管理辦法」中。 

經抽查時尚造型事業系設備借用辦

法，有明訂各系所適用的設備使用

與借用辦法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經抽查時尚造型事

業系儀器設備管理

與借用辦法，均依照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

財產物品管理辦法

相關規範辦理。 

 

5.2 應依學校所訂

辦法規章執

行 

1.經抽查已訂定「臺北城市科技大

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」於第三章

9 條規定報廢規範。 

2.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

理辦法」於第三章第 11 條訂遺失規

範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依照臺北城市科技

大學財產物品管理

辦法相關規範辦理

執行。 

 

5.3 財產移轉、借

用、報廢及遺

失相關記錄

應予完備 

抽核如下： 

1.經查移轉出單位進修部移轉入單

位教務處 -課務組，移轉單號

1140703T001 ， 財 產 編 號

3140302-01 748，財產名稱列表

機。 

2.經抽查時尚造型事業系學校材料

借用記錄表，已登錄記載。 

3.經抽查 113 學年度申請專案報廢

案，機械工程系，減損單號

1140402B001 其 財 產 編 號

3140101-05 1205~1261 、

3140103-05 19和 3140302-01 887

等，財產名稱多媒體教學電腦、

門禁系統和黑白雷射印表機…

等，合計 137 項，詳載於財產減

損申請單並經各單位簽核辦理。 

4.經抽查本年度無遺失紀錄 

依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

理 辦 法 」 抽 查 進 修 部 ( 單 號

1140703T001)移轉，機械工程系

(1140402B001)報廢，相關記錄皆完

備記載於申請單中並完成簽核程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1. 經查移轉出單位

進修部移轉入單

位教務處 -課務

組，財產移轉記

錄完備。 

2. 經抽查時尚造型

事業系學校材料

借用記錄表記錄

完備。 

3. 經抽查機械工程

系於 113 學年度

申請專案報廢，

記錄完整。 

4. 經抽查本年度無

遺失紀錄，相關

記錄皆完備記載

於申請單中並完

成簽核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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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參部分】資本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
稽核 

狀況 

處理措施或改善計

畫 

備

註 

序。 

6.財產盤

點制度

及執行 

6.1 財產盤點相關

辦法或機制

應予明訂 

經查有關財產盤點已明訂於「臺北

城市科技大學財物盤點實施要點」

中。108.04.22 107 學年度第 2 學

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最

新公布版本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財產盤點相關辦法

或機制明訂於「臺北

城市科技大學財物

盤點實施要點」中。 

 

6.2 財產盤點制度

實施應與學

校規定相符 

抽核如下： 

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財物盤點實施

要點」第三點盤點方式，第四點盤

點人員為總務處與會計室。經抽查

工程學院、電機系，相關盤點人員：

使用單位、盤點人員與會計人員均

簽章明確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經抽查工程學院、電

機系，財產盤點制度

實施均與學校規定

相符。 

 

6.3 財產盤點相關

記錄應予完

備 

抽核如下： 

經抽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，工程

學院、電機系之「儀器設備盤點表」

與「工具用具使用狀況使用表」均

註明清楚。 

符合■ 

建議□ 

經抽核工程學院、電

機系之「儀器設備盤

點表」與「工具用具

使用狀況使用表」財

產盤點相關記錄均

已完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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